
一、 关于申请 

根据人事处相关规定，我校全职专任教师申请出国境时间超过 3 个月，需要进行学术假申

请。新 OA 增加了学术假申请的相关流程，包括以下三类： 

 ̧ 学术假申请 

 ̧ 学术假变更申请 

 ̧ 学术假阶段工作汇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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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 如何发起 

当前学术假申请流程默认从“出国境赴港澳申请”、“赴台申请”主表单发起。在填写“出国境赴

港澳申请”/“赴台申请”主表单时，【是否申请学术假】一项中选择：是，如下所示： 

 

当您完善出国境申请主表单后，点击【提交申请】，系统会弹出学术假相关信息表单，如下

所示： 



 

系统自动获取人事系统中该专任教师的学位、来校时间、近五年考核情况是否合格、上次使

用学术假时间等相关信息。其余必填项，由申请者补充完整，然后点击【确定】。 

返回主表单后，点击【提交申请】，系统会自动发起该申请者的学术假申请子流程。 

 

申请成功后，申请者可以在 OA 首页，点击左侧事务审批，查看到当前的学术假申请子流程。 

 



2） 如何撤回 

当流程还未出本单位，且当前节点不是领导审批节点时，申请人可以进行撤回流程操作。 

在流程列表中找到想要撤回的流程。进入该流程，在【流程处理】中，选择：“以起草人身份

操作”： 

 

选择【撤回】，然后点击【提交】，即可。 

 

撤回后，您可以重新打开该流程，进行【编辑操作】。 

3） 如何催办 

进入想要催办的流程，在【流程处理】中，选择：“以起草人身份操作： 

 

选择【催办】，然后点击【提交】，即可。 

 



4） 关于申请被驳回 

当您的申请被驳回，可能是由于您提交的材料不全或填写的表单有误。如果是前一种情况，

请点击进入该条学术假申请流程，选择右上角【编辑】按钮，重新对学术假表单进行编辑： 

 
 

修改完成后，进行再次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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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人事处《厦大学术假制度实施办法》第十三条：不允许学术假使用者随意变更用假时间；

如遇不可抗力因素，需变更用假时间，应提交变更申请，说明具体原因，经学院（研究院）

审批同意，报人事处备案。 

1） 如何发起 

学术假变更申请的发起如下所示。在流程列表中找到你的学术假申请流程，进入该流程。点

击右上角【学术假变更申请】，发起变更流程。 

 

 

学术假变更表单如下所示： 



 

填写完整后，点击【提交】。 

 

2） 其它操作 

关于流程的撤回、催办、及申请被驳回后的操作与学术假申请类似，详见学术假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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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人事处《厦大学术假制度实施办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教师在外研修期间，每 3 个月需要

进行阶段性工作汇报。 

1） 如何发起 

学术假阶段工作汇报的发起如下所示。在流程列表中找到你的学术假申请流程，进入该流程。

点击右上角【阶段工作内容汇报】，发起阶段工作汇报流程。 



 

 

 

进入阶段工会内容汇报表单： 

 

 

将表单完善后，点击【提交】，即可。 

二、 关于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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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假流程图如下： 



 

根据人事处相关规定。学术假审批流程包括：申请人- 人事秘书- 科研秘书（科技处有关课题

需委托的，由科研秘书写明委托情况）-  学院领导审核 – 人事处（备案）。中转节点为各学

院的 OA 秘书。 

1） 学院人事秘书、科研秘书审批 

根据审批情况，人事秘书/科研秘书可以选择【通过】或【驳回】（驳回到起草节点）。 

 

2） 学院 OA 秘书 

学院 OA 秘书起在该流程起到中转的作用。 



 

A. 选择【通过】，可将流程流转到： 

 ̧ 部门领导审核 

 ̧ 人事处 OA 秘书 

B. 选择【内部阅办】，可以从本部门的组织架构中选择相应的处理人办理该条流程； 

C. 选择【驳回】（驳回到起草节点），可以将该流程驳回到起草节点。该操作一般是在人事

处经办人对本次学术假申请有异议驳回给学院 OA 秘书时会选择的操作。 

3) 人事处经办人 

人事处经办人可做以下流程流转操作： 

 
A. 选择【通过】，可将流程流转到： 

 ̧ 当学术假流程需要驳回给起草人进行材料补充等操作时，经办人可选择“通过-【学

院 OA 秘书】”流转方式，将流程驳回到学院； 

 ̧ 若需要人事处领导审核，则点击【人事处领导】，开窗选择相应领导，递交流程； 

 ̧ 办理结束，或认为该条学术假申请不通过，请给出相应意见，并选择【结束节点】。 

B. 选择【内部阅办】，可以从本部门的组织架构中选择相应的处理人办理该条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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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假变更申请的审批同“学术假申请”流程，请参考二-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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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如下所示： 

 

 


